
智行理财网
q币是否是虚拟货币

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编著的《网络犯罪
司法实务研究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该书”）一书中，曾对比
特币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这一问题有过明确的表述。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加密资产走进人们视野，其争议也呈连年增长趋势。
除了我们链法团队在整理「链法案例库」过程中发现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越来越
多之外，微信后台留言、电话咨询等，也越来越多涉及到因加密资产的交易和投资
出现的纠纷。

近期，我们在处理一起涉及比特币盗窃案件时，查阅了最高人民法院《网络犯罪司
法实务研究及相关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发现其中有相关的表述。

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审理案件的主要依据之一。一般在司法解释出
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业务部门会撰写相关的司法解释理解和适用丛书。

该系列书籍是最高人民法院各职能部门对相关领域司法解释的内容进行逐条释义，
并从司法实务角度，详尽阐述条文内容，是各级人民法院准确理解、适用的重要参
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书虽然出版于2014年，但是其中对于什么是虚拟财产？盗窃虚拟财产该如何定性
？虚拟财产价值如何确定等问题，都有明确的阐述。

当然，对于比特币是否属于虚拟财产？是的话是哪种虚拟财产？盗窃比特币是否能
构成盗窃罪？其原因如何？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有详细的解释。

以下内容节选自书中。

什么是虚拟财产，虚拟财产如何分类？

一般认为，虚拟财产是指必须依赖于计算机互联网络而存在的各种有价值的数据和
信息。

虚拟财产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中的游戏币、装备、宠物、角色等级与角色技能等
；

广义的虚拟财产还包括网络身份认证信息（如即时通讯账号、社交网络账号）、个
人网页空间、电子邮件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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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虚拟财产大致可分为四类：

1.虚拟物类，也称虚拟有形财产，是对现实环境中有形事务的模拟，如网络游戏中
的角色、装备、宠物等；

2.虚拟货币类，本来可归入虚拟物一类，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不同于普通有形
物，虚拟货币是网络世界的一般等价物。此类虚拟货币常见的包括腾讯的Q币、盛
大点券等；

3.身份认证信息类，即用户在网络服务提供商注册的账户，是享受网络服务的身份
载体，如以QQ号、微信等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账号，以Facebook、微博等为代表的
社交媒体账号，银行、第三方支付的账号、电子邮箱账号等；

4.虚拟空间类，如个人主页空间、域名、网页等。

该书中提及，由于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在广义上使用虚拟财产的概念，为了研究
的全面性，本文也将在广义上界定虚拟财产的范围，即认为虚拟财产包括「虚拟物
、虚拟货币、各类网络身份认证信息、网络空间等」。

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如何？

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虚拟财产法律属性的讨论，是随着盗窃虚拟财产类案件的日
益频发而出现的。

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前，更是达到了一个争论的高峰。

因为，《刑法修正案（七）》之前只是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
算机系统罪。窃取虚拟财产的行为难以归入计算机类犯罪，因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规制的是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行为。

破坏计算机系统罪惩罚的是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或者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
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破坏的行为，对虚拟财产的窃取难以解释为对计
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破坏。

如果动用刑法保护虚拟财产，可行途径是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认为盗窃
罪。这里就涉及到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盗窃手段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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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为非法获取的范畴，但虚拟财产是否属于财产的问题依然存在。

虚拟财产在法律属性上是一种新的财产类型。

虚拟财产在法律属性上是一种电磁记录（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还是财产，是对
盗窃虚拟财产行为如何定性的关键。

如果仅作为电磁记录，则只需要通过保护计算机系统数据的有关规定予以保护，但
如果认为是财产，则应该纳入侵犯财产的犯罪予以规制。

财产可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前者如汽车、衣服、房子等动产和不动产。后者如知识产权等。

作为财产，大凡具备如下特征：

1.具有经济价值，经济价值表现为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具有效用性，这是财产的
最基本属性。

2.具有一定的稀缺性。阳光和空气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他们是一种普遍性的
存在，不存在稀缺性，因而不是财产。

3.具有可支配性。太阳、月亮不能为人所支配，因而不是财产。

4.具有合法性。毒品、枪支虽然具有上述特征，但在我国禁止个人拥有，因为不属
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
（我国
法律不禁止个
人持有比特币、以太坊等基
于区块链的加密数字资产。

）

显而易见的是，虚拟财产具备上述特征，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财产。

鉴于此，虚拟财产应当通过民法、刑法等予以保护。

虚拟财产应归入何种财产权，理论上有不同看法，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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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说三种不同观点。

物权说认为，只要具有法律上的排他支配或管理的可能性及独立的经济性，就可以
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物，网络虚拟财产与民法上的物之间的基本属性是相同的，应当
把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物，适用现有法律对物权的有关规定。

债权说认为，虚拟财产的重点不在于虚拟的物品本身，而在于它反映的网络游戏服
务合同关系，即在网络游戏者与游戏商之间是一种提供游戏产品及服务的合同关系
。在合同履行中，游戏商应当承担游戏者安全地、不受干扰的进行游戏的义务，而
虚拟财产本身则是玩家可以享受的权利内容的一部分。如果因为虚拟财产引发的法
律纠纷，应当通过合法法主张保护自己的权利。（说明：这里的虚拟财产其实特指
了游戏道具等）

物权说的缺陷

根据物权法的精神，所有权的客体原则上限于有体物，玩家对虚拟财产享有物权中
的所有权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其物并享受其利益的排他性
财产权，物权人在物上实现其意志无须他人协助。而对于虚拟财产，权利人必须借
助于游戏运营商的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

物权的变动具有公示性，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则以登记为公示，而虚
拟财产不具有物权的公示性。

但是，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的所有权人行使其权利原则上无须其他人协助。那么
比特币的变动是否有公示性呢？比特币的交易在全网进行公示，交易记录可查，也
可认为具有公示性。这也是比特币区别于这里「虚拟财产」的地方。

此外，债权说和知识产权说也都有一定的缺陷。

该书中还提及，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均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虚拟财产所具有
的某种特点，表明了虚拟财产的确具有类似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的一些法律特征
，但都不能圆满解释虚拟财产的法律归属问题。虚拟财产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新的财
产类型，是一种新的财产权利。

链法律师团队认为，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不仅区别以往的财
产类型，还区别于上文所说的「虚拟财产」，是一种全新的财产权利。

以往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由于刑法缺乏对虚拟财产的明确，各地法院在盗窃虚拟
财产案件的法律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以下几种情况：

                                    4 / 7



智行理财网
q币是否是虚拟货币

1.以盗窃定性。如山东省淄博市审理的一起盗窃《梦幻西游》装备的案件。如河南
省封丘县的一起盗窃5173账号案件。调查发现，北京市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案件基
本上都以盗窃罪定性。（目前的涉及到盗窃比特币的案件，北京法院定性为非法获
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2.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定性。比如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起盗窃QQ号案件，其认为QQ
号码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保护对象，不构成盗窃罪。但QQ号码属于网络通信
工具的代码，窃取QQ号是对他人通信自由权的侵害。

3.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性。比如2007年浙江省云和县的一起《梦幻西游》账
号盗号案。

4.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性。该罪名是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
新增的罪名。如2009年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对
一起盗取他人游戏账号内游戏道具的行为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面临的质疑是：

首先，将虚拟财产仅视为计算机系统数据，否认了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有将复杂
问题简单化之嫌。不承认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正如前面所述，会使民法的保护也
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可能轻纵罪犯。

司法实践中，真正有争议的是盗窃虚拟货币和虚拟物的定性问题。

现有的判决可能遵循了如下观点：在立法对虚拟财产未作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对盗
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宜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但是这种做法回避了虚拟财产的财产性问题，且也难称得上符合立法的原意。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立法原意：

当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或者利用其他技术侵入计算机系统的行为猖獗，而
非法侵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非法窃取他人计算机系统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其
中网上银行的信息又是窃取的重点，包括个人在网上银行的账户、密码等。但有相
当一部分窃取网上银行账号者往往并不亲自实施盗窃资金的行为，而是将窃取的信
息在网上提供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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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严重威胁了公民金融财产安全,对这些窃取和提供信息的人员很难以盗窃罪
共犯追究。因为，网络监管部门建议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
输的数据行为规定为犯罪。

从该罪的立法背景可以看出，该罪的设立是为了进一步严密法网，使得对那些大肆
实施窃取账号信息却不参与后续盗窃财产行为的追究有法可依，它不能也无意替代
盗窃罪对虚拟财产的规范。

此外，两者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也不同，这一点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也有提及。

事实上，在惩罚盗窃虚拟财产的问题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是对盗窃
罪的补充，解决的是对盗窃不宜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行为的定性问题。

之所以能将虚拟货币视为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其主要依据如下：

1.虚拟货币的取得具有有偿性。

2.虚拟货币的价值具有稳定性；

3.虚拟货币可以合法交易，具有现实的交换价值。

将虚拟货币作为刑法上的财产予以保护，并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

虽然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虚拟财产为公民个人所有财产，但是，财产在法律上是一
个开放性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比如计划经济时代财产
并不包括股票、股权等。所以，刑法对个人财产的界定采取了列举方式的同时，还
有一个兜底规定，即包括“其他财产”。

虚拟财产作为一种全新的财产形式，在法律没有单独规定之前，完全可以而且应当
纳入“其他财产”中加以保护。

司法实务中，将虚拟货币作为盗窃的犯罪对象，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一般的游戏币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虚拟货币。网络游戏中用于提高游戏趣味性、增
强游戏现实感，不具有增值服务支付价值的游戏币等，不应作为财产保护，如QQ
斗地主游戏中欢乐豆。

2.虚拟货币的范围不仅包括网络游戏中的虚拟兑换工具。当前，随着互联网与社会
经济生活的融合，新的虚拟货币不断涌现，一些虚拟货币完全与网络游戏无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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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种替代支付工具，如支付宝旗下的集分宝，目前广受关注的比特币等。均属
于虚拟货币的范畴，可作为刑法上的财产予以保护。

3.侵入网络游戏运营商的后台修改数据，增加账户内虚拟货币的行为不宜简单定为
盗窃罪。因为这里虚拟货币的持有是零成本，没有交易或者消耗，运营商就会有损
失，且运营商发现后可以恢复数据原状。 

（作者：链法，内容来自链得得内容开放平台“得得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链得得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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